
律师代理李某诉中铁某分公司、中铁某局及第三人某

公司、陈某借款合同纠纷案 

 

【案情简介】 

原告李某与被告中铁某局青岛分公司（以下简称青岛分公

司）、中铁某局（以下简称中铁公司）及第三人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某公司）、陈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案件来由简述如下：

王某及丈夫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羁押。在被羁押前，

将某某公司（王某系法定代表人）与中铁公司青岛分公司签订

的借款协议中的债权转让给李某：本金 2500 万，月利率约定

4.5%。2013 年 12 月 30 日，原告李某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

民法院对被告青岛分公司、中铁公司提起诉讼；2015 年 9 月

15 日，青岛中院作出（2014）青金商初字第 25 号民事裁定，

认为此案借贷行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，裁定：驳回原告李某的

起诉。李某，青岛分公司及中铁公司均不服该裁定向山东省高

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（中铁公司因为该裁定中包含了不利于中

铁公司的事实认定不服而上诉）；2016 年 5 月 6 日，山东省

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6）鲁民终 366 号民事裁定，裁定：驳

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（但是支持了中铁公司要求修正裁定中不

利于中铁公司的事实认定）。李某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

申请再审；2017 年 10 月 13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

最高法民再 180 号民事裁定，认为因债权转让产生的纠纷，属

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，裁定：撤销前述两裁定，指令青岛中院

对此案进行审理。青岛中院继续审理了该案，并于 2019 年 2



月 26 日作出判决：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，中铁公司返还本

金并承担一倍利息。为中铁公司减少损失近 3000 万元。 

原告李某诉称：2011 年 6 月 18 日，某公司与青岛分公司签

订借款合同，青岛分公司向某公司借款 2500 万元，借款用途

为施工备用金，借款期限为 1 个月，借款利息为月利率 4.5%。

借款合同签订后，某公司向青岛分公司分数次发放借款总计

2500 万元。借款到期后，青岛分公司未依约支付利息，亦未

还款。2013 年 3 月 8 日，某公司与李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，

将上述 2500 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转让给李某。由于青岛分公

司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其民事责任应由中铁公司承担。因此向青

岛中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判令被告偿还本金 2500 万元及利息

（以 2500 万元减去 420 万元即 2080 万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

24%计算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6 日立案时的利息

为 33369440 元，此后到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24%

计算）。2、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 

 

【代理意见】 

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，代理人提出如下代理意

见： 

一、李某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，债权转让无效，无权向被告

主张该笔债权。 

1 本案涉案债权不是有效存在的债权，无权转让 

2 李某与王某（某公司）未就该债权的转让达成合意 

3 本案涉案债权具有不可让与性 



王某与某公司混同，本案债权不具有可让与性。如果法院认

为王某与某公司不混同，那么某公司更无权将债权转让给李某。

返还的本金也应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赃款，由所有非法集

资的受害人按比例退赃，而非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由一个债权

人独享。 

王某、某公司主体混同，本案是王某犯罪行为的一部分，本

案不具有可转让性。代理人本次庭审中，询问李某本人与王某

资金往来情况，李某答复称只是打入王某指定账户，并不区分

是王某还是某公司。代理人询问李某自己认为是王某欠他钱还

是某公司欠钱，李某称他认为王某就是某公司，某公司就是王

某。摘抄部分王某刑事判决书部分受害人所述及法院认定亦能

证明王某、某公司主体混同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就是将

资金揽入，然后放出资金牟利。本案正是王某等犯罪活动的一

部分。 

某公司的资金系王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，众多受害人

损失惨重，而李某个人不但没有任何损失，还收取了 1300 多

万的巨额利息。在王某逃跑之前，在根本弄不清楚是否欠李某

钱款的情况下，利用某公司将巨额资金转给李某，涉嫌转移资

产，侵害众多受害人的权益。本案债权不具有可让与性。 

如法院认为王某和某公司主体不混同，那么某公司更无权将

债权转让给李某。李某与王某之间有经济往来，现有证据并未

证明某公司与李某有债权债务关系，所转让的资金系王某非法

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，某公司更无权转让。 

4 没有转让通知，对被告不生效。 

二 、某局不是适格的被告，不应该陈某的个人行为负责 



三 、李某与王某之间、陈某与某公司的借款协议（本案涉

案借款合同）无效 

某公司与陈某签订的借款协议，也就是本案涉案的借款协议

无效。某公司经营贷款的行为不属于其营业范围，其超越经营

范围，违反合同法第 52 条规定的效力性规定。扰乱国家金融

秩序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，必须做出否定性评价，因此《借款

合同》无效。 

1“李某受让某公司的债权系王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一部

分”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 

2 在庭审中法院将是否扰乱金融秩序作为本案的一个争议焦

点。王某非法吸收的款项主要是通过银行做过桥生意和银行承

兑业务，王某依靠其丈夫范某进行长的身份参与到金融市场中，

金额巨大，王某就是因此行为触犯了刑律，受到刑事处罚。王

某（某公司）的行为必定是扰乱金融秩序。这种行为损害社会

公共利益，必须对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从效力上做出否定性评

价。 

3 银保监会发布的的银保监发（2018）10 号通知，严厉打击

金融违法犯罪。 

4 李某受让某公司债权，并不能改变某公司以非法吸收公众

存款所得向被告青岛分公司的放贷营利的非法金融活动的本质。 

5 主审法官庭审中提示：王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“吸”的

部分，本案是放的部分。王某将巨额资金吸进来的一小部分用

于挥霍，绝大部份是为了“放出去”非法牟利，这是刑事判决

已经认定的事实，也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个犯罪构成，



否则可能构成诈骗罪。本罪打击的就是非法牟利。总之，本案

某公司与陈某的借款合同即案涉借款合同系无效合同。 

四、李某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涉案的借款协议已经履行 

五、某公司为王某的犯罪公司，是一种犯罪行为，无权索要

利息，李某自认企业间借款没有利息。 

六李某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

李某受让债权后没有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中铁公司及

青岛分公司主张债权，其 2013 年 12 月起诉时已经超过民法通

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。中铁公司依照民法通则取得的时效抗

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丧失。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李

某的诉讼请求。青岛仲裁委的资料因为未通知被申请人也不能

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。 

1 根据李某提供的某公司与青岛分公司签订的《借款协议》，

借款合同签订日为 2011 年 6 月 18 日，借款期限为一个月，从

2011 年 7 月 18 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。至 2013 年 7 月 17 日民

法通则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。在 2013 年 7 月 17 日

之前，没有证据证明某公司向青岛分公司或者中铁公司主张债

权；没有证据证明某公司将债权转让通知送达青岛分公司或者

中铁公司；李某也没有向青岛分公司或者公司主张债权。2013

年 12 月 12 日李某起诉时，已经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

时效。 

李某 2013 年 12 月 12 日起诉，案件审理过程中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。2018

年 7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

法总则>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》{法释〔2018〕12 号}，

自 2018 年 7 月 23 日开始生效。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：

“民法总则施行前，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

间已经届满，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

规定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”第五条第二款规定“本解释施

行后，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，适用本解释”。 

2 在 2018 年 8 月 28 日开庭时，李某申请贵院调取的仲裁申

请书、青岛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仲裁委）立案审批表（立案

表）、仲裁委允许某公司撤回仲裁的决定书（以下简称决定

书），以证明本案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，未超过诉讼时效。

本代理人认为该证明材料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。 

贵院调取的立案表不能证明某公司已经缴纳巨额的仲裁费，

决定书更是证明某公司在提起仲裁后在仲裁庭尚未组成合议庭

时撤回了仲裁申请，没有证据证明某公司的仲裁请求已经送达

到青岛分公司，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。且虽然

《民法总则》195 条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诉讼时

效中断，但是民法总则施行后，对于民法总则生效前已经超过

诉讼时效的案件并不适用，即李某提出的法律根据不适用。 

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执笔的《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》第 34 辑

中《经催告当事人仍未缴纳诉讼费法院裁定按照撤诉处理诉讼

时效是否中断》以及 2011 年《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

（法办[2011]42 号）第 64 条规定：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或者

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按照撤诉处理，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。但

起诉后起诉状已送达相对人后又撤诉或被裁定按照撤诉处理的，

诉讼时效于起诉状送达相对人之日起中断。 



撤诉是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放弃因起诉而发生的法律后果的

行为，是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，按照诉讼法上的“撤回

的诉，视同未起诉”的诉讼规则，不发生起诉的效果，自然也

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。从诉讼时效的客体来看，其客体为

请求权。请求权为相对权，必须向相对人送达才能产生请求权

的效果。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反诉本身，请求权的意思

只是到了法院，法院不是请求权的相对人，只是实现请求权的

居中裁判者，而未经法定程序到达相对人时，不能视为当事人

已经行使了请求权。某公司申请仲裁又撤回仲裁同样的道理不

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。 

3  200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民

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债权转让的，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

务人之日起中断。”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

债务人，即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。 

七 最高人民法院（2017）最高法民再 180 号裁定书未经实

体审理，不应该对实体问题做出认定。 

八 青岛分公司对某公司有债权，同质债权，即使贵院认为

李某的主张成立，依法应予以抵销。 

九 某局怀疑李某、王某、陈某串通，本案为虚假诉讼实属

合理怀疑。 

十 李某在原审中请求支付利息 3477708 元属于重复索要。 

十一 严厉打击职业放贷人，尤其是像王某、某公司这样的

犯罪分子。 



 

【判决结果】 

1、某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某借款本金

2495 万元及利息（该利息以 2075 万元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银

行同期贷款利率，字 2011 年 7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

止）。 

2、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 

【裁判文书】 

（2018）鲁 02 民初 436 号。 

 

【案例评析】 

青岛中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签订于 2011 年，属于企业间借

贷合同。原告就涉案债权向本院起诉时间为为 2013 年 12 月。

涉案借款合同签订时的相关司法政策为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

金融业务。借贷属于金融业务。因此非金融机构企业间不得相

互借贷。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，根据合同法第 52

条的规定，属于无效合同。但不能因此否定借贷双方之间仍存

在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。根据合同法第 58 条的规定，借款企

业一方仍负有向出借一方返还借款的义务，而且做为法定孳息

的相关本金利息亦应一并返还。并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

款利率计算。涉案《债权转让协议》的效力不受原借款合同效

力的影响，但转让的债权具体内容应予以相应调整。但是青岛

中院未采纳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代理意见，说明法院



对于时效掌控的越来越宽松，轻易不会用超过诉讼时效为理由

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 

 

【结语和建议】 

本案涉及刑民交叉。青岛中院在审理本案之前，有八个自然

人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起诉中铁公司。这 8 个案件均是挂靠中

铁公司的陈某与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，约定的年利率均高于

24%。本案是第九个案件。虽然中铁公司抗辩公章是假的，也

报了案，陈某也因为私刻公章被追究了刑事责任，但是青岛中

院依然判决借款合同有效，均支持了这 8 个人要求按照年利率

为 24%支付利息的主张。中铁公司损失巨大。代理本案后，我

认为必须寻找其他的突破口。必须寻找与其他 8 个案件不同的

情况。因此重点阐述涉案借款协议无效。最终青岛中院判决借

款协议无效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，为中

铁公司降低近 3000 万的损失。该判决已生效，中铁公司已履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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